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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探究台灣與韓國，在政治民主化之後，所呈現的檢察獨

立差異性。本文建構了檢察獨立的動態分析架構，並比較台灣與

韓國，檢察體系、政治制度，以及歷年來政治結構與競爭程度的

變化。本文認為檢察體系的獨立性是動態的。此外，政黨輪替並

不能保證，檢察體系就會更為獨立。最後，我們認為司法檢察人

員的身分與職務保障，也並非是促成檢察體系持續維持獨立的保

證。然而更重要的是，一個不過度讓政治力分配，呈現高度傾斜，

而強調分權制衡重要性的民主運作，才是檢察體系能否持續維持

獨立的關鍵。  

 

關鍵詞：權力分散理論、保險理論、代理人理論、檢察獨立、

政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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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仁：目前台灣的政治力，已經無法從上而下做通案性的干預；

反倒是有些法官、檢察官會揣測上意，「這很難避免」，

必須從人格教育著手（中國時報，2012）。  

 

一、前言 

大韓民國（以下簡稱韓國）與台灣，分別在 1980 年代晚期，開

啟政治自由化腳步，並於 1990 年代展開一系列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1  

而且於 2007、2008 年，隨著總統大選結果揭曉，更先後邁入二次政

黨輪替的民主鞏固階段。
2 對於韓國與台灣，這兩個同樣位於東亞

的新興民主國家而言，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如在二戰之前，台、韓均

有被日本殖民的經驗，而在二戰之後則同樣經歷漫長的威權統治。 

也正因為威權統治的經歷，使得台、韓的檢察司法體系，均曾

被統治者，用以作為控制社會的統治工具。如朱立熙（2011）就將

全斗煥、盧泰愚正式受到司法審判前的韓國司法檢調，形容為政治

的侍女。而韓國檢察官的獨立性，更受到質疑、批評（Jun, 1996; Oh, 

                                                        
1. 關於台、韓政治民主化，請參考林佳龍（1999）、吳乃德（2000）、Cheng（1989）、朱

立熙（2007）、倪炎元（1995）等人著作。 

2. 韓國於 2007 年，由大國黨李明博當選總統，如果以保守、在野兩大陣營區分，忽略韓國

政黨時常重組更換名稱的情況。即使韓國已經於 1980 年代晚期到 2007 年間，前後經歷

盧泰愚、金泳三、金大中，以及盧武鉉等幾位總統主政。不過，政治權力的輪替，實質

上只經歷了代表保守陣營的盧泰愚、金泳三，以及代表在野陣營的金大中、盧武鉉，等

兩大陣營的一次權力輪替。所以，李明博的當選，可說是代表保守陣營，失去政權十年

之後，再一次取回政權的二次政權輪替。至於台灣，2008 年國民黨籍馬英九當選，確實

是國民黨在 2000 年首次政黨輪替失去政權之後，相隔八年，再次取回政權的二次政黨輪

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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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Han（2000: 363）就指出：韓國貪腐弊案的偵查，對掌權

者及其親信，過於溫和，反之則過於強勢。  

至於台灣，直到 1995 年，執政黨秘書長許水德，都還曾公開在

黨代表分區座談會上表示「法院也是執政黨的」（王金壽，2008a：

116）。此外，一直到 1990 年代，國民黨依然嚴格掌控檢察體系，

如台中長億集團的諸多弊案，之所以被偵辦，關鍵在於楊天生執意

讓楊文生參選省議會副議長，此舉打亂國民黨既有規畫，更得罪總

統兼國民黨黨主席李登輝（湯京平、黃宏森，2008：87）。  

不過，於隨後的政治民主化進程當中，韓國的檢察體系，在 1996

年偵辦，並且起訴全斗煥、盧泰愚等兩位前總統。此外，金大中總

統也在任期中，飽受親信弊案打擊，在 1999 年支持金大中的京畿道

及全羅北道首長，更遭到檢方逮捕，而金大中總統也因為親信、妻

兒均涉入弊案遭到檢方調查，在 2002 年退出所屬的千禧民主黨。而

這也說明，韓國檢察體系，已經有一定程度的獨立性（Johnson, 2004: 

53-55）。因為，不論是前總統，或是依然掌權者，均成為韓國檢方

積極偵辦的對象。當然，這也讓韓國檢方，贏得民眾的支持，同時

更被認為是有著毫不妥協嚴正執法的態度（洪光煊，2005b）。  

此外，韓國大檢察廳中央搜查部，更於 2004 年，因調查一起

7000 萬美元政治獻金案，一舉起訴高達 74 名高層政治人物，其中

包括 27 名現任國會議員的案子，獲得國際檢察官協會於年會公開表

揚。而首爾地方檢察廳，也在 2005 年，大舉搜索國家情報院達 10

小時 30 分之久，針對國家情報院於金泳三到金大中總統時期，非法

監 聽 案 件 進 行 調 查 。 隨 後 ， 更 將 國 家 情 報 院 前 院 長 林 東 源 （ Lim 

Dong-won）、辛建（Shin Kuhn）等人提起公訴（洪光煊，2009：53-55）。 

相較之下，台灣在 2000 年首次政黨輪替之後，隨著藍綠政黨的

惡鬥，相互揭弊之下，反而讓檢察官在國務機要費（前總統陳水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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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親信、親屬等所涉及之案件）、首長特別費（現任總統馬英九於

台北市長任內涉及，以及諸多被舉發的藍綠中央地方政府首長均受

到牽連）等案件的偵辦過程，提前走出了辦案不受到干涉，檢察得

以獨立的道路（施慶堂，2008：75-76）。  

而且，也隨著 2006 年，法院組織法修正，一方面檢察總長改由

總統提名，立法院過半數同意通過，並有四年任期保障。同時，未

具合法地位的檢察官審議委員會，更正式取得法制化身分，並且全

體檢察官票選的檢審會委員，更佔了檢審會 17 名委員當中的 9 名，

超過半數的委員額度。對於此檢改會的重要成員，陳瑞仁檢察官更

認為這是基層檢察官劃時代的重大勝利（王金壽，2008a：135）。  

然而，就在一系列首次政黨輪替後，台灣檢察體系不論是高度

政治化案件偵辦，或是法律制度層面取得檢察獨立的重大勝利下，

台灣檢察獨立的前景，頓時呈現頗為樂觀的氣氛。同時，加上緊接

而來 2008 年的二次政黨輪替，更讓人期待，由曾經具有推動檢改意

圖的馬英九總統上台，並且配合形象清新的法務部長王清峰，而且

在政黨輪替的結構下，將更有利於推動檢察改革（湯京平、黃宏森，

2008：105-106）。  

不過，情況並沒有如預期的樂觀，台灣在 2008 年二次政黨輪替

後，檢察體系重大爭議性案件的偵辦作為，如大動作、全面性的偵

辦綠營政治人物所涉及的首長特別費等案件，並且強勢拘押綠營地

方首長（如未傳即拘押民進黨籍雲林縣長蘇治芬）。
3 除引發在野

                                                        
3. 2006/8/4 – 2007/6/1 日，國民黨、民進黨等兩大陣營針對首長特別費（地方縣市正副首長、

行政院各部會正副首長、五院院長等）進行大規模相互司法告發，扣除掉重複告發部分，

綠營一共有 109 人被告發、藍營則有 102 人被告發。對於這些所觸犯法條、構成要件、

犯罪內容等性質有極高度相似性、告發時間也極為接近的案件，於 2007 年國民黨陣營僅

有 1 人遭到檢方起訴，相較之下綠營則有 4 人之多。而情況到了 2008 年 7 月，民進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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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營強烈不滿，這也使得連偵辦國務機要費而名噪一時的陳瑞仁檢

察官，也不得不憂心表示：檢察體系辦案應該避免「辦案對象群組

化」。且高院法官呂太郎也指出，若執政黨、在野黨都有人涉及貪

污案，結果檢察官抓到的都是同一黨的人，雖然自認為辦案有據，

但難道沒有「選擇性辦案」的問題（楊國文，2008）？  

由此可以了解，韓國檢方在 1990 年代中期，擺脫政治侍女罵名

後，隨政治的民主化進程，逐漸建立起受到人民支持，執法嚴正的

檢察獨立形象與作為。反之，台灣檢察體系，雖然在首次政黨輪替

期間，似乎頗有建樹。但卻令人意外的是，就在一片樂觀聲中的二

次政黨輪替後，台灣的檢察體系，卻走向使人憂心的「辦案對象群

組化」，以及「選擇性辦案」，頗有專門打擊特定對象，有失檢察

獨立的方向。  

然而，對於韓國與台灣的檢察體系，兩者均經歷政治民主化，

且皆先後在 2007、2008 年，進入二次政黨輪替的民主鞏固階段。但

為何韓國的檢察體系，能夠持續堅守得來不易的檢察獨立，而台灣

的檢察體系卻不行呢？這就是本文所想要探究的主題。  

                                                                                                                                
面有 5 人遭到起訴，相較之下國民黨陣營則完全沒有任何一人遭到起訴。最後，首長特

別費的案子，就在二次政黨輪替後，立院朝野席次比率極為懸殊的情況下，由在朝的國

民黨、在野的民進黨，於 2011 年雙方一致同意，採取以修法的方式，為首長特別費解套。

因此，我們也可得知這是一個不分朝野，均陷入的司法泥淖，但有所差異的是，國民黨

僅在二次政黨輪替前，有一位地方縣市首長遭到起訴，不過在民進黨方面，前後就高達 9

位地方或中央單位的正副首長遭到檢方起訴。關於首長特別費的始末，請參考監察院

（2013）、聯合報（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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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檢察體系為何能夠獨立 

上一節簡要的說明了本文的研究背景與主題之後，於此接著介

紹司法檢察體系為何能夠獨立的重要理論。同時，更進一步以這些

理論為基礎，建立一個不同權力結構與政治競爭型態下，司法檢察

獨立變動的分析架構。  

(一) 制度結構與政治行動者 

關於司法檢察體系為何能夠獨立的理論，大致上是從制度結構

面，以及政治行動者等兩個面向出發，試圖解釋為何掌控行政、立

法的權力者，願意讓司法檢察體系走向獨立。  

首先，從制度結構面出發的理論，基本上不考慮相關的政治行

動者在司法檢察獨立過程中的努力，以及所能扮演的角色，該取向

的理論：強調在制度結構面上，因為讓司法檢察獨立，所可能帶來的

好處，所以有權者願意讓司法檢察獨立。這些好處，例如因為司法

的獨立可以增進政策的可信度（Lands and Posner, 1975）、立法者

可以從獨立的司法獲得訊息利益（McCubbins and Schwartz, 1984）、

法院成為政府轉嫁政策責難的對象（Salzberger, 1993），此外也可

以透過讓司法獨立，因而繼續維持政治權力（Hirschl, 2004）。  

除 了 強 調 司 法 檢 察 獨 立 的 結 構 性 利 益 之 外 ， 制 度 結 構 的 強 調

者，也提出：司法最有可能獲得獨立的情況是，當權力結構呈現分

散的時候，例如單一政黨無法獨自掌控所有政治資源時，司法將有

較大空間獨立的「權力分散」理論（power fragmentation theory）

（Chavez, 2004; Iaryczower et al., 2002; Ginsburg, 2003; Rios-Figueroa, 

2007）。由制度結構面出發的理論觀點，基本上讓我們了解，在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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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的制度結構下最有利於司法檢察走向獨立，以及獨立的司法檢

察又能帶來哪些利益。於該理論觀點下，影響司法獨立因素之間的

關係，以下就以圖一表示。  

 

 

 

 

 

 

 

 

 

 

檢察司法獨立  

司法人員   
（法官、檢察官）  

   有權者   
（行政、立法）

長期制度結構優點  

提升政策可信度（+）

資訊利益（+）  

政治責難轉嫁（+）  

權力維持（+）  

 

短期可變動因素  

權力一致（-）  

制度結構因素              政治行動者       行為  

 

圖一   制度結構理論的司法獨立因素關係
4 

正如同圖一所呈現的，司法獨立可說是政治行動者當中，法官、

檢察官等司法人員本於法定職權的具體行為表現。而在制度結構的

理論觀點下，有權者是受到制度結構因素影響，進而決定了司法人

員，能否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的行為表現。所以，在這樣的理論

觀點之下，長期的制度結構利益，以及制度結構當中的短期可變動

因素，影響了當權者是否放手讓司法人員，往司法獨立的方向前進。 

不過，這也是該理論取向最大的問題，其忽視了相關政治行動

                                                        
4. （+）表示該項因素對於司法獨立具有正面影響，相對的（-）表示該項因素對於司法獨立

有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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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司法人員、有權者），在司法檢察獨立過程當中，所能扮演的

角色，以及可以發揮的影響力，似乎制度結構因素已經決定了一切。

因此，採取該理論取向，所面對的困境，往往是沒有能夠解釋，為

何特定的司法檢察改革，會在某個時間點發生。相對的，為何某些

司法檢察改革運動，最終何以只能以悲劇收場，更是無從理解。  

因為如果這些好處可以讓司法檢察獲得獨立，那麼為何司法檢

察的獨立，是在某些特定的時空背景下，才有可能發生，而不是在

任何的情況下都可以。然而，雖然存有這樣的理論缺點，但這並不

代表制度結構因素，在司法檢察獨立的解釋上，就是毫無意義。  

相 較 於 制 度 結 構 取 向 的 理 論 觀 點 ， 保 險 理 論 （ insurance 

theory）、代理人理論（principle-agent theory）、策略性理論（strategic 

theory），則是強調政治行動者的理論取向。對於政治行動者取向的

理論，我們可以透過圖二，呈現出相關理論所強調的變數關係。  
 

 

 
有權者  （行政、立法）  

 

 

 

 

 
司法人員  （法官、檢察官）  

短期可變動因素  

長期制度結構優點

 委託代理問題

(代理  人理論 )

購買  保險   

(保險 理論) 
 策略  互動  

 (策略 理論) 
檢察司法獨立  

制度結構            政治行動者            行為  

圖二   政治行動者取向理論的司法獨立因素關係
5 

                                                        
5. 圖二對於制度結構因素影響，因為是被當成環境背景影響所以用虛線的箭頭表示，而且

這個影響是對於整個政治行動者（有權者與司法人員），而非單指有權者或是司法人員。

此外，在政治行動者之間，委託代理人理論方面，之所以採用單向虛線箭頭，所表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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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二所呈現的，在政治行動者取向理論當中，有權者、司法

人員等政治行動者的關係，是相關理論的核心。至於制度結構因素，

不論是長期的制度結構優點，或者是短期的可變動因素，均被視為

是環境背景因素，對於司法獨立與否，並沒有直接的影響。在政治

行動取向相關理論當中，影響司法獨立的關鍵，是有權者因為政治

環境變動，決定是否購買司法獨立的政治保險（保險理論）、有權

者與司法人員間的委託代理問題（委託代理人理論），以及有權者

與司法人員之間的策略互動（策略性理論）。 

首先，保險理論基本邏輯是，理性且有遠見的掌權者，為了避

免失去權力之後的司法報復，所以願意放手讓司法獨立，等於是在

自己掌權的時候，就為自己買下，避免被政敵以司法為工具，進行

政治鬥爭的保險（Finkel, 2008; Ginsburg, 2003）。例如，Ramseyer 

and Rasmusen（2003）、 Ramseyer（1994）以美國與日本進行研究，

就提出在競爭越激烈的情況下，當主政者是處在越可能失去權力的

狀態時，就越有可能讓司法獨立。
6 

                                                                                                                                
是委託代理人間存有委託代理人問題，進而導致有權者無法完全掌控司法人員。至於採

取單向箭頭，所要表示的是由哪一方具有主要的影響力，而採取了雙向的箭頭，則是表

示著雙方是具有相互影響的，並非是以哪一方作為主導。 

6. 在保險理論的觀點之下，基本上隱含了掌權者所具有的理性，並非是短視近利的有限理

性（bounded rationality）。因此，該理論才會認為，當掌權者面對越競爭的環境，將會越

有可能讓司法獨立。不過，這樣的理論觀點在一些案例上，是有可能遭受到挑戰的，因

為人的理性往往是有限、受限的，而能夠有遠見且逐漸趨近於完全理性（unbounded 

rationality），一般而言通常都是需要經驗的積累。所以，我們認為若是處在一個長期的

政黨輪替經驗之下，也許可以造就具有遠見與趨近完全理性的掌權者，進而發展出如同

該理論預期的，基於掌權者的理性，而讓司法獨立。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具有遠見與逐

漸趨近於完全理性的過程當中，理論上我們也有可能發現，當競爭越是激烈，越有可能

失去政權的當下，一個僅是擁有有限理性的掌權者，將會越是想要透過操縱司法的手段，

進而維護既有的政治權勢。不過，還必須注意的是，即便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掌權者急

於操控司法的主觀需求，勢必是會受到權力的不穩定、權力賞味期將盡等客觀環境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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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保險理論之外，代理人理論同樣從政治行動者取向，解釋

司法檢察獨立的重要理論。代理人理論認為，整個政治系統是由人

民、國家、行政官員、立法者、法院等行動者，所構成的委託-代理

人關係網絡。而且於此一網絡當中的行動者，通常既是權力的委託

人，也扮演代理人角色（Shapiro, 2005: 270-272）。  

然而，這種多重委託代理關係出現的主要因素，不外是當面對

不熟悉的專業時，政黨領袖必須透過代理人選任的方式，協助他們

推動與執行政策。也只有如此，政黨領袖促進立法過程順利、消弭

衝 突 ， 以 及 維 持 行 政 的 順 暢 等 任 務 ， 才 能 被 加 以 實 現 （ Dodd and 

Oppenheimer, 1977: 41）。不過，就因為委託與代理人之間，具有專

業性的差異，所以委託代理人之間，是存有因為訊息不對稱、利益

衝突等，進而產生逆選擇、道德危機等代理人難題（Bendor, 1988: 

362-366; Mitnick, 1975: 27）。  

所以，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權力的委託人，往往需要面對，

代理失敗的困境。所謂的代理失敗，是指當委託代理關係出現利益

衝突時，代理人當中的機會主義者，竊取了這個權力，用以追求自

身的利益（Kiewiet and McCubbins, 1991: 4-12）。於是從委託代理

人理論的角度觀之，權力的掌握者，因為專業度的有限，所以必須

把司法檢察等方面的專業事務，委託給特定專業代理人執行、管理。

不過，正因為在委託-代理關係當中，存有委託代理人難題，以及可

能出現代理失敗。因此，司法檢察體系，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

擺脫被操弄的命運，因而走向獨立的路徑。  

                                                                                                                                
制，以及面臨來自於司法檢察體系的抵抗，或者僅有少數司法檢察人員願意配合，因而

未必能夠如願。在阿根廷的研究當中，就已經發現：隨著客觀政治環境的轉變，司法人

員未必就會一定是掌權者所能夠操控的（Iaryczower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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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政治行動者取向理論當中，策略性理論是將司法（法

院）、立法（國會）、行政（總統）等，在這個政治環境當中的主

要行動者，均視為是理性的策略行動者。同時，這些政治行動者，

是存有各自的價值（專業信仰等）、偏好（政治、社會發展偏好）、

利益、風險忍受差異，並且隨著整個政治制度結構與環境的轉變（如

特定的民意支持、未來的選舉預期等），採取各種策略行動、承受

可能的風險，企圖實現所欲實現的各種目標。而司法檢察獨立的可

能，就取決於這些策略行動者，在整個變動的政治社會環境當中，

所 採 取 的 策 略 行 動（ Helmke, 2002; Hilbink, 2012; Iaryczower et al., 

2002）。此外，更值得一提的是，策略理論認為這些策略行動者，並

非只是被動的去回應政治環境結構當中的誘因機制，更會主動的採取

策略行動，試圖去掌控或是引導社會發展的進程（Hilbink, 2012）。 

採取政治行動者取向的理論，相較於制度結構取向理論而言，

其所強調的不外是司法檢察獨立過程中的政治行動者角色。不過，

保險理論、代理人理論，以及策略性理論等三者所強調的政治行動

者，是稍微有所不同的。在保險理論當中，其所著重的是掌握權力

者，處在一個高度競爭，權力的持續維持相對困難的政治環境下，

因為考慮長遠的安全與保障，而給予司法檢察獨立，為自己的將來

買保險。在這樣的理論觀點下，掌權者是有遠見且理性的，司法檢

察人員的角色是被動的，而該理論可以被視為是，由上而下的司法

檢察獨立理論觀點。  

其次，在代理人理論的視野當中，司法檢察之所以能夠獨立，

未必是掌權者的刻意之作，卻反而是因為委託代理關係當中的資訊

不對稱，因而造就了司法檢察獨立的可能性。所以，代理人理論，

相較之下是可以被視為是，較為注重掌權者之外的其他爭取司法檢

察獨立行動者的理論。若是和保險理論加以對照，代理人理論可說

 



民主化後台灣與韓國檢察獨立的差異 185 

是一個，認為司法檢察人員的角色是主動，且司法獨立是由下而上

的展開。  

相較於以上所提的兩個理論，策略性理論並沒有採取從上而下

（掌權者主導）或是由下而上（司法檢察人員發動）的觀點，來解

釋司法檢察的獨立。該理論觀點最大的特色在於，強調行政、立法

以及司法等部門，或者是成員，是隨著客觀政治環境變動，在不同

的政治氛圍與時間點，採取策略性的行動，進而影響司法檢察的獨

立。換句話說，該理論觀點，可以被視為是一個，行動者地位相對

平等，而且司法獨立情況動態的理論。  

雖然，以上所提及的三個理論，基本上所強調的政治行動者，

以及對於司法獨立狀態的觀點亦有所不同。不過，這些理論確實也

給予司法檢察獨立過程當中，發揮重要影響的行動者，理論上的角

色，以及提供了特定司法檢察獨立之所以可能的解釋。  

(二) 權力結構與競爭程度 

上一節簡略的介紹了司法檢察獨立的相關理論之後，我們可以

得知，隨著理論取向的不同，對於司法檢察之所以能夠獨立，各自

有不同的解讀。不過，以上所提及的理論，均沒有能夠回答，為何

已經進入民主鞏固階段的台灣，卻是在二次政黨輪替之後，檢察獨

立不僅沒有更為進步，反而呈現退縮的狀態。但同樣是進入民主鞏

固階段的韓國，卻能持續維持得來不易的檢察獨立。  

所以，對於這種短期（二次政黨輪替前後）的司法檢察獨立變

動的解釋，我們是有必要同時考慮到制度結構因素，以及政治行動

者之間的互動機制。因為制度結構、政治行動者等因素，都不應該

被忽視，而要加以關注的是，到底那些因素對於這種短期檢察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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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變動的解釋，是相對合理的。以下，就以圖三呈現，這一個短

期司法獨立變動的動態分析架構中各種因素之間的關係。  

如圖三所呈現的，在制度結構因素方面，就制度結構取向理論

所提出的司法檢察獨立，所能夠創造的利益而言，以民主化之後的

台灣與韓國，司法檢察獨立對於政策的可信度、訊息利益、轉嫁政

策責難，或者是以司法獨立，而維持政治權力等，基本上幾乎都是

沒有變動的。  

 

 

  

 

 

 

 

   司法人員  （法官、檢察官）

權力一致或分散  

選舉競爭強度  

長期制度結構優點  

短期可變動因素  
  委託代理問題  

（委託代理人理論）

   購買保險暨策略性互動  

  （保險理論  、策略理論）

檢察司法獨立  

有權者   （行政、立法）  

制度結構             政治行動者             行為  

圖三   檢察獨立的動態分析架構因素關係
7
 

所以，這一些制度結構取向所提及，關於影響司法檢察能否獨

立 的 長 期 的 制 度 結 構 優 點 變 數 ， 在 此 就 可 以 被 視 為 固 定 不 變 的 因

素。不過，在制度結構取向理論當中，主張權力越分散，越有利於

                                                        
7. 圖三對於長期的制度結構優點影響，因為是被當成制度環境背景影響，所以用虛線的箭

頭表示，而且這個影響是對於整個政治行動者（有權者與司法人員），而非只是有權者

或是司法人員。此外，就短期可變動的制度結構而言，權力的一致或分裂，以及選舉的

競爭強度等，這兩個影響司法檢察獨立的制度結構因素，是會和政治行動者的互動機制

產生一定的作用。所以，我們就分別把不同的短期可變動制度結構因素的箭頭，直接指

向會有主要影響的政治行動者的互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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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獨立的「權力分散」理論，所提及的權力分散與否，則是一個

需 要 被 列 入 考 慮 ， 可 能 影 響 司 法 檢 察 獨 立 的 短 期 可 變 動 的 動 態 因

素。因為即便是進入政治民主化的階段，隨著制度環境的差異，選

舉的競爭情況，均會在不同的階段，出現政治權力分散不一的狀況。 

而 權 力 的 分 散 與 否 ， 對 於 政 治 行 動 者 之 間 的 互 動 機 制 影 響 而

言，主要會和委託代理問題產生作用。因為委託代理關係本身存有

訊息不對等，進而引發的代理失敗困境。那麼，在現實的政治環境

變動當中，可以預期的是，如果經常處在一個權力分散，更替迅速

的狀況下，那麼權力的委託人，將更難以監督權力的代理人。因此，

我們可以進一步推論的是，當政黨處在權力越是分散的情況，相較

於處在能夠全面性獨大掌握權力狀態下，就越沒有可能控制得住權

力的代理人，於是司法檢察獨立的可能性就越高。反之，權力轉變

為一致的話，那將有壓抑司法獨立的可能性。  

除了權力的一致或是分散之外，另一個隨著二次政黨輪替，所

可能牽動的制度結構短期可變動動態因素，不外是選舉市場的競爭

強度。選舉市場的競爭強度，如得票比率或是席次比例的落差，表

面上是一個當權陣營與在野陣營之間所呈現的支持差距。但其更深

層的意義，以及透露出來的訊息則是，掌權者在下一次選舉當中，

失去權力的可能性。而此一制度結構面的短期可變動因素，除了是

有權者、司法人員是否購買司法獨立保險的判斷依據之外，同時也

是司法人員策略性互動的訊息依據。  

所以，選舉市場的競爭強度，對於政治行動者之間的互動機制

影響而言，主要會和購買司法獨立保險及策略性互動產生作用。就

以購買司法獨立的保險而言，當選舉的競爭程度越高，有權者越有

可能失去權力時，為了避免有朝一日成為，對手以司法工具加以迫

害的階下囚，所以讓司法檢察得以獨立。此外，就策略性互動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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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司法人員也並非是完全被宰制、被動的，因此當司法人員在政

治環境容許下，也會選擇與掌權者保持距離，甚至站在不同的立場。 

對司法人員而言，採取策略性行動，其實也是為自己購買政治

保險的動作。然而，與掌權者處境有所不同的是，只有當司法人員

面對高度政治競爭情況，因而難以判斷，誰會是下一個掌權者時，

理性的司法人員，將會選擇採取獨立於任何政治勢力的方式，來為

自己購買政治保險。而且在這種高度競爭的環境之下，因為掌權者

隨時面臨失去權力的可能，所以對司法人員的操弄，也隨之充滿了

不確定性，以及遭到來自於司法人員與社會反擊的可能。  

因此，當我們評估購買司法獨立政治保險時，理論上應該是要

保有司法人員，也會隨著政治環境變化，選擇購買政治保險的可能

性。換句話說，不論是掌權者，或者是司法人員，基本上都會隨政

治氛圍的改變，而採取各種對自身有利的行動。所以，我們可以進

一步推論的是，如果客觀的政治市場競爭程度降低了，那麼可以預

期，一方面掌權者購買政治保險的意願就相對降低。另一方面，司

法檢察人員，處在一個掌權者即使對司法檢察體系施壓、干涉，也

未必會有失去權力隱憂的狀態下，於是司法檢察獨立的空間，就可

能隨之受到壓抑。  

相較之下，如果是處在一個高度競爭的處境之下，掌權者隨時

可能會失去權力，或者在一個可以預期的未來（下一次選舉），幾

乎 可 以 確 定 就 會 失 去 權 力 。 那 麼 處 在 這 樣 一 個 有 客 觀 環 境 已 經 警

示，主要政治行動者，均有購買政治保險需求的客觀環境。即使掌

權者僅具有有限的理性，亟欲透過操弄司法的手段，延續與鞏固現

有僅存的權力，也未必能夠輕易如願。  

因為在這樣的處境之下，多數的司法檢察人員，理論上將會選

擇採取與各方政治勢力保持距離，善盡自身職責的相對獨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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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購買一定額度的政治保險。即使有少數的司法檢察人員，基

於極大化自身利益，或是特定價值的實現等因素，甘冒政治風險，

因而與掌權者合作，以司法檢察權力打擊特定人。此舉勢必也將面

臨來自於多數司法檢察同僚的抵制，以及各種社會力量的反撲，而

功虧一簣可能性頗高，甚至陷入身敗名裂的窘境。  

透過以上圖三關於本文所要建構的短期司法獨立變動的動態分

析架構中，各種因素之間的關係的簡要說明之後，接著就以圖四表

示，本文的司法獨立變動的動態分析架構。如圖四所示，我們是以

權力結構（獨大、非獨大），以及購買政治保險的客觀需求高低（選

舉競爭度高低，或是掌權者的民意支持度高低等，可以讓主要政治

行動者評估政治權力動向的資訊），建構出四種可能的司法檢察獨

立變動情況。
8 而在這四種情況之下，則是可能發展出維持既有情

況（I、IV）、提高獨立性（II）、降低獨立性（III）等三類司法檢

察獨立性變動的方向。  

1. 司法檢察獨立變動情況 I 

第一種司法檢察獨立變動狀態，是政治情況處在，或者是轉變

成為，一黨獨大，單一政黨能夠實質、穩定，且不容易被挑戰，而

能夠獨攬行政、立法等各種權力。不過，掌權者卻是面對選票差距

相當有限，處於一個高度競爭的政治環境，一方面自身隨時可能在

可預期的未來失去權力，另一方面司法檢察人員，也難以估量出下

一個掌權者將會是誰。那麼，可以預期的是，對於主政者而言是處

                                                        
8. 由於本文所要進行的是台灣與韓國的比較，同時又是一個時序較長的比較，所以原則上

本文在購買政治保險的客觀需求指標，是採取以選舉得票差距作為主要政治行動者評估

政治權力動向的資訊。相較之下，若是僅進行個別國家特定時間點的短期分析，當權者

的民意支持情況、剩餘任期長短等，則可作為主要政治行動者（掌權者、司法檢察人員

等），購買政治保險的客觀需求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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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由於高度掌控行政、立法權，所以是有壓抑司法檢察獨立

的可能，不過面對著選票差距有限的高度競爭政治環境，卻又有持

續購買政治保險的客觀需求狀態下。  

  

  權力結構（權力分散情況）  

 獨大  非獨大  

高

I  （維持既有情況）  

有 壓 抑 司 法 檢 察 獨 立 的

可能、控制代理人問題能

力較強，但也有購買政治

保險的客觀需求  

II  （提高獨立性）  

壓 抑 司 法 檢 察 獨 立 可 能 性

低 、 控 制 代 理 人 問 題 能 力

低，且有進一步購買政治保

險的客觀需求  

購
買
政
治
保
險
的
客
觀
需
求 

︵
選
票
的
差
距
︶ 

低

III  （獨立性降低）  

有 壓 抑 司 法 檢 察 獨 立 的

可能、控制代理人問題能

力較強，且沒有購買政治

保險的客觀需求  

IV  （維持既有情況）  

壓 抑 司 法 檢 察 獨 立 可 能 性

低 、 控 制 代 理 人 問 題 能 力

低，但沒有購買政治保險的

客觀需求  

圖四   司法檢察獨立的動態分析架構  

因此，可以預期不論是主政者，或者是司法檢察人員，在這樣

的情狀下，理論上並沒有主動促使司法檢察更進一步獨立的動機，
9

但要操控或壓抑司法檢察，卻又要付出一定的政治成本，並且承擔

可觀的政治風險。所以，這些政治環境中的主要行動者，有的僅是

持 續 購 買 一 定 額 度 政 治 保 險 的 需 求 。 於 是 即 便 在 一 黨 獨 大 的 情 況

下，是有壓抑司法檢察獨立的能力，但卻因為處在一個選票差距有

                                                        
9. 在此所謂的促使司法檢察更進一步獨立，對掌權者而言是在行政或是立法上，進一步減

少對司法檢察干涉的可能，至於對於司法檢察人員而言，則是爭取更多司法檢察不受節

制或干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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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高度政治競爭環境，而使得司法檢察體系，能夠持續性的維持

其既有的獨立性。  

2. 司法檢察獨立變動情況 II 

第二種司法檢察獨立變動的狀態，是政治情況處在，或者是轉

變為，非一黨獨大（朝小野大、勉強過半），單一政黨沒有能夠實

質、穩定獨攬行政，立法等各種權力，同時政治市場又呈現出，選票

差距些微的高度競爭，掌權者缺乏強力持續維持權力保證的狀態下。

於是，可以預期，主政者是正處在，並未能單獨掌握行政、立法權，

一方面沒有能力可以壓抑司法檢察獨立。同時在一個選票差距些微

高度競爭的政治環境當中，於是不論是掌權者，或者是司法檢察人

員，均是有著進一步購買司法檢察獨立政治保險的需求情況。  

所以，可以預期的是，對於主政者而言，在這樣的狀態下，一

方面是有主動讓司法檢察更進一步獨立的動機，另一方面又沒有能

力壓抑司法檢察獨立的發展。同時，又因為司法檢察人員，面對著

一個無法估量誰會是下一個掌權者的競爭環境。所以，司法檢察人

員選擇採取跟各方政治勢力保持一定的距離，忠實的執行法律所賦

予的職責，將會是最為保險的策略。於是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司法

檢察體系，將會進一步朝提高獨立性的方向發展。  

3. 司法檢察獨立變動情況 III 

第三種司法檢察獨立的變動狀態，是政治情況處在，或者是轉

變成為，一黨獨大，單一政黨能夠實質、穩定，且不易被挑戰，而

能獨攬行政、立法等各種權力，且選票差距頗大，政治市場呈現出

低度競爭狀態。於是主政者是處在，由於高度掌控行政、立法權，

所以是有壓抑司法檢察獨立的可能，同時又享有低度競爭的政治環

境。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司法檢察人員幾乎可以確定，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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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力壓抑司法檢察的掌權者，在可預期的未來沒有失去權力的可

能。於是，不論是掌權者，或者是司法檢查人員而言，事實上持續

購買司法檢察獨立政治保險的客觀需求就相對降低。  

所以，可以預期，主政者在這樣的狀態之下，不但沒有讓司法

檢察更進一步獨立的動機，反而有取消或是降低既有政治保險額度

的動機。而且司法檢察人員，同時也失去持續購買司法檢察獨立此

一政治保險需求。於是，就在一黨獨大的情況下，具有壓抑司法檢

察獨立的能力，且又因為選票差距較大的低度政治競爭環境，而可

能在掌政者刻意打壓，以及司法檢察人員相對棄守司法檢察獨立的

情況下，使得司法檢察體系獨立性隨之降低。  

4. 司法檢察獨立變動情況 IV 

第四種司法檢察獨立變動的狀態，是政治情況處在，或是轉變

為，非一黨獨大（朝小野大、勉強過半），單一政黨沒有能夠實質、

穩定獨攬行政，立法等各種權力，不過得票差距較大，政治市場處

在低度競爭的狀態下。於是，可以預期，主政者處在，並未能夠單

獨掌握行政、立法權，於是沒有能力壓抑司法檢察獨立。但卻享受

低度競爭的政治環境，因此掌權者並沒有進一步購買司法檢察獨立

政治保險的需求情況。  

此外，處在這種情境下的司法檢察人員，雖然可以明確的估算

出，行政權或者是立法權的掌控者，在可以預期的未來，不至於失

去權力。但冒然採取任何行動，不論是往任何一方靠攏，或者試圖

挑戰任何一方，均可能要承擔一定程度的風險。於是採取維持既有

的狀態，理論上將可能是最為符合司法檢察體系，以及行政、立法

各方需求的狀態。  

所以，可以預期，掌權者在這樣的狀態下，確實是沒有主動讓

司法檢察更進一步獨立的動機，但卻也沒有能力壓抑司法檢察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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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同時司法檢察人員也沒有往任何一方靠攏，或者是尋求更

進一步獨立的動機之下，於是不論是掌權者，或者是司法檢察人員，

均會選擇一個維持既有獨立性的司法檢察體系。  

以上，以權力結構、選舉市場競爭度高低，建構出司法檢察獨

立 可 能 遇 到 的 四 種 變 動 情 況 ， 以 及 將 會 發 展 出 的 三 種 可 能 方 向 之

後。接著，我們將於本文當中，運用這一個動態的分析架構，探究

台灣與韓國司法檢察獨立，為何會有所差異。  

三、台灣與韓國檢察體系比較 

上一節說明司法檢察獨立的相關理論，並建構司法檢察體系獨

立的動態分析架構之後，接著我們就先針對台、韓兩國檢察體系的

制度概況，進行簡要說明、比較。以下，以表一呈現台、韓檢察體

系的相關組織與重要人員，設置所依據的法源、基本組織結構、重

要首長任命原則、首長職權、首長任期，以及主要人員的身分依據

與保障等制度概況。  

表一   台、韓檢察體系概況   

  台灣  韓國  

主要法

源  

1. 法院組織法（58-76 條）  

2. 大法官釋字第 392 號解釋

（將檢察機關定義為廣義

之司法機關）  

1. 檢察廳法（1949 年制定檢

察廳法、1986 年全文修訂） 

檢察總

長任命  

1. 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於

2006 年 法 院 組 織 法 修 法

通過）  

1. 法務部長推薦，國會聽證，

總統任命（國會聽證與建議

並無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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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總

長任期  

1. 一任四年，不可連任，任

期保障 

1. 一任兩年，不可連任，任期

保障  

檢察總

長職權  

1. 檢察個案指揮監督權（依

據 法 院 組 織 法 第 63、 64

條）  

2. 法務部長握檢察人事與行

政權  

1. 檢察個案指揮監督權（依

檢察廳法第 7、7-2 條）  

2. 法務部長若欲指揮個案，

僅能透過檢察總長（依檢

察廳法第 8 條）  

3. 法務部長握檢察人事與行

政權  

檢察官

身分  

1. 檢 察 官 主 張 依 據 大 法 官

392 號解釋，檢察官具司

法人員身分  

2. 依據法院組織法 61 條：檢

察官對法院獨立行使職權

3. 司 法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第 3

條：定義檢察官與法官同

為司法官  

4. 司 法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第

32、33 條：給予檢察官與

法官相同之終身職保障  

1. 依據檢察廳法，檢察官不

能 任 意 加 以 撤 換 與 減 薪

（享有職務薪資保障，但

有退休年齡限制）  

檢察機

關層級  

1. 三級制（相對於法院層級

設置）  

2. 最 高 檢 察 署 、 高 等 檢 察

署、地方檢察署  

1. 三級制（相對於法院層級

設置）  

2. 大檢察廳、高等檢察廳、

地方檢察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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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機

構  

1. 最 高 檢 特 偵 組 （ 依 2006

年新修訂之法院組織法設

立）  

 

1. 中央搜查部（設於大檢察

廳，2013 年遭國會廢止）10
 

2. 特別搜查部（設於地方檢

察廳）  

特別檢

察官  

1. 無特別檢察官之設置規定 1. 經國會特別立法設置特別

檢察官（到 2012 年為止一

共 通 過 七 個 特 別 檢 察 官

法，偵查特定案件）1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2 

首先，就台、韓檢察機關設置、人員職權、身分保障等的法源

依據而言，台灣是法院組織法（58-76 條）、大法官 392 號釋憲文、

司法人員人事條例（3、32、33 條）等散於各個專門法當中的條文、

條例等，以及大法官釋憲文等。相較之下，韓國於 1949 年就訂定檢

察廳法（1986 修訂），一方面確立檢審分立原則，另一方面也讓檢

察體系設置、職權行使等，有清晰完整的法源。  

當然，會有這樣的差異，可能的原因不外是，台灣於 1980 年代，

才開始施行檢審分立（王泰升，2007：32-33）。所以，隨著檢審分立，

就直接在既有的法院組織法進行相關條文的修訂，而沒有專門另外制

                                                        

10. 南韓中央搜查部遭到廢止相關報到請參考Cho（2013）; The Korea Herald（2013）;蘋果日報

（2013a）。 

11. 南韓國會第七次通過特別檢察官法，是對時任總統李明博進行調查，相關報導請參考 Lee

（2012）。 

12. 表一的內容是由作者整理自王泰升（2007）、李念祖（2009）、朱朝亮（2007）、洪光

煊（2004a; 2004b; 2005a; 2005b; 2007; 2009）、黃東熊（1976）、陳文琪（2007）、黃裕

峰（2008）、蔡碧玉（2009）等著作，重要法規是取自以下網站，而韓國大檢察廳及立

法部網站，均有翻譯為英文版本的法規  (全國法規資料庫， 2014; Korea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2014; Korea Ministry of Government Legislati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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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專屬於檢察體系的法律。然而，雖有以上所提的差異，不過台、韓

的檢察機關，目前均隸屬於內閣（行政權）所屬的法務部之下。  

若是進一步觀察台、韓檢察體系首長的任命、任期，以及重要

職權。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台灣檢察總長任命，依據的是 2006 年修

正的法院組織法第 66 條，總統擁有提名權，但需要國會過半數同

意，被提名人才能成為檢察總長。相較之下，韓國檢察總長任命，

依據檢察廳法第 34 條，由法務部長推薦，經國會聽證，由總統任命。

不過，韓國國會的聽證，僅供參考，總統握有最終的任命權。  

就檢察總長任命的制度設計觀之，韓國相較台灣，總統在檢察

總長任命上，是有更大的制度性影響力。且不論掌握國會多數與否，

或政治聲望高低，韓國均給予總統，能夠在檢察總長的任命上，幾

乎可以完全徹底貫徹自己的意志。當然，要另外提及的是不論台、

韓，檢察總長要被提名，均有基本經歷、資歷條件，等制度門檻。  

相較之下，台灣的總統若沒有掌握國會多數，那麼檢察總長的

任命，就必須與國會達成協議，才能獲得國會認可，順利讓被提名

人成為檢察總長。同時，當檢察總長是由代表行政權的總統提名，

且獲得有民意基礎的國會同意而任職，在某個程度而言，檢察總長

也因此而有民意基礎。因此，若就出任檢察總長的制度觀之，理論

上台灣的檢察總長因為有民意基礎的支持，而更有獨立性。  

此外，若進一步觀察檢察總長任與保障，台灣的檢察總長任期

四年、韓國的檢察總長任期為兩年，兩者均有任期保障，且均是不

得連任的制度設計。這種有任期保障，且不能連任的設計，就制度

層面觀之，均是期望透過制度上的任期保障，以及沒有連任的期待，

而讓檢察總長更為超然獨立於行政或立法的干擾。所以，就任期保

障與不能連任的制度而言，台、韓的檢察總長，整體的制度設計是

相似的，並沒有明顯的優劣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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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檢察總長的職權方面，台灣的檢察總長，被賦予最高的檢

察事務指揮、監督，以及移轉個案的指揮監督權（法院組織法 63、

64 條），而法務部長則有檢察人事與檢察行政等權力（李念祖，2009：

77；蔡碧玉，2009：16-17）。而也正因為檢察總長，擁有能夠指揮、

監督，甚至是移轉等介入個案的權力，所以檢察總長也才是檢察體

系當中，最有實質影響力的職位。  

相較之下，韓國的檢察總長，依據檢察廳法規定，如同台灣是

有個案指揮與監督權(第 7、7-2 條)。此外，韓國的法務部長，同樣

依檢察廳法，有檢察人事與一般行政事務監督權。不過，如果韓國

的法務部長欲干涉個案，依照檢察廳法第 8 條規定，是可以透過檢

察總長，干涉特定個案。  

對於該制度設計，黃東熊（1976：78）認為，在制度上韓國的

法務部長就成為檢察總長的頂頭上司，而檢察總長則有如檢察體系

的防波堤，但是否能抗拒來自於行政對於檢察權的干涉，則有所疑

問。因此，若僅由制度相關規範觀之，相較於台灣，韓國的檢察總

長所具有的個案指揮監督權，並非是完全毫無受到侵擾的可能性。  

除了檢察總長之外，在檢察官相關保障方面，台灣依據大法官

392 號釋憲文，認定檢察官有司法人員身分。而法院組織法第 61 條，

則確保檢察官獨立對法院行使職權。至於司法人員人事條例，第 3

條則是將檢察官與法官同樣定義為司法官，而且同一條例第 32、33

條，更給予檢察官與法官相同的終身職保障（李念祖，2009：75）。 

而韓國的檢察官，則是依據檢察廳法 37 條，有任職與薪資保

障，不過並沒有如台灣的檢察官具有終身職保障，其檢察總長的退

休年齡為 65 歲，其他檢察官退休年齡為 63 歲（洪光煊，2004a）。

因此，若就檢察官身分保障制度而言，台灣的檢察官是處在相對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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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地位，理論上因該是擁有制度上的終身職保障，而更能保持其獨

立性，不過終身職的制度，似乎效益有限。  

其次，若是就檢察體系的組織觀之，台灣的檢察體系是與法院

組織對應而設置，設有最高、高等，以及地方檢察署等三級。同樣

的，韓國的檢察體系，也是與其三級三審制的法院設置相互對應，

同樣是設有大檢察廳、高等檢察廳，以及地方檢察廳等三級（黃裕

峰，2008：242-248）。所以，若是就台、韓兩國的檢察機關組織層

級是頗為相似。  

此外，在特別機構設置上，台灣於 2006 年法院組織法修訂，依

該法第 63-1 條，設置最高檢察署特別偵查組，專司部長級以上官員，

貪瀆等重大犯罪偵辦（朱朝亮，2007：68）。而韓國則是在大檢察

廳與地方檢察廳，分別設置中央搜查部，以及特別搜查部（並非每

個地方檢察廳均設置）。中央搜查部專司高政治敏感度、高層政治

人物犯罪偵辦，而地方檢察廳則針對其餘重大案件進行偵辦。此外

在制度設計上，為了克服中央地方的差異，還賦予中央搜查部檢察

官 ， 同 時 具 有 大 檢 察 廳 與 地 方 檢 察 廳 檢 察 官 雙 重 身 分 （ 洪 光 煊 ，

2009：52-53）。  

韓國除了地檢也有特搜部之外，另一個台灣所沒有的即是，在

國會立法通過的情況下，則可另外設特別檢察官，針對特殊個案進

行偵辦。從 1999-2012 年為止，韓國國會一共通過了七個特別檢察

官法。特別檢察官法是由國會通過，法務部長推薦，總統任命，同

時職等比照高等檢察廳廳長，授權偵辦時間一般為兩個月。而特別

檢察官，並不能就已經起訴之案件，再次進行起訴，不過對於已經

獲得不起訴的案件，即可進行偵辦與起訴（洪光煊，2009：48-50）。 

如果就檢察體系的特殊機構設置而言，韓國早在 1961 年就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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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廳設置了中央搜查部，
13 而地方檢察廳則視需求設立特別搜查

部。基本上韓國的中央搜查部，所具有的職權與作用，是和台灣的

最高檢察署特別偵查組類似（黃裕峰，2008：244）。  

不過，在台灣的地檢署並沒有，如韓國的地檢廳設有特別搜查

部的情況下。蔡碧玉（2009：16-17）指出：僅於最高檢察署設置特

偵組，使得檢察總長指揮監督缺乏緩衝空間，除了必須要在第一線

面對外界壓力，更無法以總長高度統籌指揮。同時檢察一體的審級

監督，更因為最高檢察署特偵組，並無上級機關，而無從發揮。而

更嚴重的是，當檢察總長與特偵組檢察官利害與共時，那更難以期

待內部監督的可能性。  

除了針對高官等貪瀆案件、高政治敏感案件所設置的特殊單位

（特偵組、中央搜查部、地方特搜部）的討論之外，另一個要注意

的是，台灣所不具有的特別檢察官制度。就該制度設計而言，如果

能掌握國會多數，那麼勢必可以由國會立法，要求總統任命特別檢

察官，在現有的檢察體系之外，另外以特別檢察官的模式，對特定

案件加以偵查。這樣的制度設計，基本上是有高度政治性，以及對

於現有檢察制度壓抑、挑戰的作用。  

因此，由以上討論，我們認為就特偵組設計上，韓國在大檢察

廳、地方檢察廳，分別設置中央搜查部、地方特別搜查部。相較之

下，是優於台灣僅在最高檢察署設置特偵組，是具有檢察專業，以

及讓層級監督、檢察總長更有統籌指揮調度可能的制度設計。不過，

若是就特別檢察官的設置而言，雖然韓國從 1999-2012 年間，國會

僅通過七個特別檢察官的設置，但這是一個對現有檢察體系挑戰，

或是壓抑的制度設計。  

                                                        
13. 關於中央搜查部設置請參考韓國大檢察廳網站(Korea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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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由以上分別針對於台、韓，檢察體系組織設置，人員身

分保障、首長任命與職權等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檢察機關的三級

制設計，是相似的。不過，就檢察官的身分保障、檢察長的任命，

以及職權，台灣在制度上，是優於韓國。因為台灣的檢察官有終身

職，但韓國並無此項優厚的保障。  

而 更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台 灣 的 檢 察 總 長 必 須 由 國 會 同 意 才 能 任

命，但韓國的檢察總長，則不需國會同意即可任命。同時韓國檢察

廳法亦規定，法務部長可以透過檢察總長，進而干涉特定個案，這

是台灣所沒有的。此外，再加上韓國國會還可以透過特別立法，設

置特別檢察官，針對特定個案進行偵察，此舉更讓既有的檢察體系

受到挑戰。  

因此，我們認為若是就制度而言，韓國檢察體系不被行政與立

法干擾的制度性保障，相較之下是沒有如同台灣的檢察體系來得妥

善。不過，若是就台灣與韓國，檢察體系所實際展現出來的獨立性

觀之，韓國的檢察體系卻是明顯的優於台灣。對於這樣的情況，我

們已經可以明確了解到，僅單獨的觀察比較台、韓檢察體系，所具

有消極的制度性保障，實質意義是有限的。  

然而，若是要了解為何，受到更為妥適保障的檢察體系（台灣），

卻 反 而 呈 現 出 較 差 的 獨 立 性 表 現 ， 是 有 必 要 從 更 大 的 權 力 結 構 框

架，以及實際的政治權力結構變動與競爭情況加以分析。  

四、政治制度的權力空間 

除了進行台、韓檢察體系的制度比較之外，在這一節我們就進

一步探究，台、韓兩國的政治制度所構築的權力空間。以下，就以

表二呈現，台、韓兩國的政治制度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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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台、韓政治體制概況  

  台灣  韓國  

國體  共和國  共和國  

政體  民主制  民主制  

行政    

總統  1. 公民選舉  

2. 相對多數  

3. 一任四年  

4. 連選得連任一次  

5. 任命行政院院長（無須

立院同意）  

6. 被動解散國會  

7. 提名檢察總長、考試委

員、考試院正副院長、

司法院正副院長、監察

委員、監察院正副院

長、大法官  

 

1. 公民選舉  

2. 相對多數  

3. 最高得票者有兩人時，由

國會投票選出總統  

4. 同額競選時得票要超過有

選舉權人的三分之一  

5. 一任五年  

6. 不可以連任  

7. 行政權隸屬於總統為首的

總統府（大韓民國憲法第

66 條 4 項）  

8. 提名國務總理、監察院

長、大法院院長  

9. 提名任命檢察總長（法務

部長推薦、經國會聽證）  

副總統  1. 備位元首  

2. 與總統搭檔競選產生  

3. 總統因故缺位，接續任

滿任期  

1. 無設置副總統  

2. 總統缺位或暫時不能在職

時，由國務總理暫代（僅

能暫代）  

行政院院

長（台灣）

 

國務總理

（韓國）  

1. 設行政院院長  

2. 行政院院長任命無須國

會同意  

3. 國會可對行政院院長提

不信任案  

1. 設國務總理  

2. 國務總理任命須國會同意  

3. 輔助總統，受總統之命統

轄行政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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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會通過不信任案時，

提請總統解散國會  

5. 正副總統均缺位，可代

理總統（最多三個月）

立法    

國會體系 單一國會  單一國會  

國會  立法院  大韓民國國會  

國會同意

權  

1. 監察委員暨正副院長同

意權  

2. 考試委員暨正副院長同

意權  

3. 司法院正副院長、大法

官同意權  

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

員同意權  

1. 國務總理同意權  

2. 大法院院長、大法官同意

權  

3. 監察院長同意權  

4. 召開檢察總長聽證會  

重要權力 1. 立法權  

2. 預算同意權  

3. 質詢行政院院長、部會

首長  

4. 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

5. 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

6. 表決總統副總統罷免案

（最後交由公民投票決

定）  

1. 立法權  

2. 預算同意權  

3. 監察或調查特定國政案件  

4. 質詢國務總理、國務委員

等  

5. 向總統建議罷免國務總

理、國務委員  

6. 對總統、國務總理、國務

委員等提出彈劾追訴決議  

國會議員 1. 公民直選  

2. 至少每一縣市一人  

3. 分為選區及比例代表制

4. 任期四年  

1. 公民直選  

2. 至少兩百人以上  

3. 分為選區及比例代表制選

出  

4. 任期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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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    

司法機關 司法院、各級法院  大法院、各級法院  

司法權  司法權隸屬法官組成的法院 司法權隸屬法官組成之法院  

其他憲政

機關  

考試院、監察院  監察院（隸屬於青瓦台）  

資料來源：由作者自行整理
14 

如表二所示，到 2014 年為止，台、韓兩國均是共和國、採行民

主制，而且權力的運作，原則上也是區分為行政、立法，以及司法

等幾大部分。不過，於此我們並不去詳細描述台、韓兩國的所有政

治制度，以及發展的歷史過程，也不去進行如內閣制、總統制、改

良式雙首長制等，制度類型分類，及型態比較。  

因為如游盈隆（1997：58-63）所指出的，要去說台灣的憲政體

制不屬於哪一種體制，遠比要說台灣的憲政體制是屬於哪一種體制

容易。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制度分類的困境，關鍵在於我們常引述的

制度型態典型，除了英國內閣制、美國總統制、法國雙首長制等，

幾 個 典 型 的 制 度 型 態 之 外 。 理 論 上 不 同 國 家 所 構 成 的 憲 政 制 度 型

態，只能說是趨向於哪一個制度典型，但卻不可能是完全和那個制

度典型，有著一模一樣的權力運作。  

就以台灣為例，在歷經 1990 年代起，七次憲法增修條文制定之

後，即使學者們認為，台灣現有的憲政制度是｢改良式雙首長制｣（林

佳龍，2000；吳玉山，2001；2002；郭正亮，1996）。但歷經 2000

                                                        
14. 表二者整理自林秋山（2003; 2009）、森山茂德（2005）、蔡增家（2005）、林佳龍（2000）、

吳玉山（2001; 2002）、黃錦堂（2001）、郭正亮（1996）、湯德宗（1998）等文獻。此

外，關於中華民國憲法、憲法增修條文，以及大韓民國憲法等重要法規分別取自以下網

站，而韓國立法部網站，均有翻譯為英文版本的法規 (全國法規資料庫，2014；Korea 

Ministry of Government Legislation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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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首次政黨輪替，持續八年的朝小野大政局，卻始終沒有出現過所謂

如同法國第五共和的「左右共治」。不過，由首次政黨輪替的經驗，

我們反而確定，台灣的總統即便長期處在朝小野大的狀況下，也能順

利任命行政院院長。總統根本不可能是一個，願意交出組閣權的虛位

元首，因為相關制度規範，找不到要總統交出組閣權的隻字片語。 

於是，台灣實際政治運作即是，誰掌握總統這個職位，誰就掌

控行政權。但是否能進一步擴權，甚至毫不受到節制，就看能否同

時掌握實質的國會多數。正如同我們於表二所列，在台灣的政治制

度之下，總統有諸多重要職位的提名權（擴及司法、考試、監察等

重要職位），當然其中也包括了檢察總長的提名權，不過能否完全

貫徹總統意志，並延伸總統影響力，則要看有沒有掌握穩定過半立

委席次的支持。  

相較之下，韓國雖然設有國務總理，且須經過國會同意才能任

命。森山茂德（2005：92-93）也認為，這是具有議會內閣制色彩的

制度型態。不過，不論是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上，或是憲法條文，均

明確指出行政權屬於總統，國務總理是總統的輔佐。因此，就制度

設計觀之，韓國總統同樣是行政權的實際掌控者，同時也擁有諸多

重要職位提名權。然而，其中更為重要的是，韓國的檢察總長，國

會僅有聽證權，而沒有同意權。  

當然，正如同台灣一樣，韓國總統所擁有的權力，不論是否掌

控國會多數，均可掌握行政權。不過，權力能否擴張，就要看有無

穩定過半數的國會支持而定。在這樣的制度設計下，一旦能夠掌握

國會實質過半數支持，那韓國總統所擁有的權力，幾乎也是能夠影

響各個重要政治機構的運作。相較之下，若是沒有穩定的國會多數

支持，那就只能將權力限縮在行政權，甚至還需要進一步與立法權

妥協，同時也要在一定程度上尊重司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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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當我們要比較台灣與韓國的政治權力結構變動時，總統是

否掌握穩定過半數國會支持，就成為觀察政治權力結構分散與否，

相當重要的一個判斷標準。理論上，如果總統可以獲得國會穩定過半

數的支持，例如 55%的國會支持，那麼即使在一些有爭議的議題上，

可能會有支持鬆動的現象，但 55%的國會支持，也已經是呈現出權力

獨大的狀態。反之，我們則可以認為，總統是處在非獨大狀態下。 

除 了 總 統 是 否 處 在 獨 大 的 狀 態 之 外 ， 值 得 我 們 進 一 步 比 較 的

是，台灣與韓國總統的產生、任期等，關係到如何取得權力、延續

權 力 等 重 要 制 度 設 計 ， 因 為 這 將 會 影 響 到 總 統 與 其 權 力 代 理 人 之

間，進一步的互動關係。台灣的總統自 1996 年之後，是以公民直選、

相對多數決的方式產生、任期四年，而且可以連選得連任一次，此

外更設有副總統，以防止總統缺位時（身故或其他可能），可以繼

承未完成的任期。  

至於韓國的總統，是於 1987 年之後，改由公民直選、相對多數

決產生，這樣的制度設計，是與台灣相似。不過，韓國的總統一任

五年、不可連任，而且不設置副總統職位，一旦總統缺位，由國務

總理暫代，然後直接進行改選。就台灣與韓國總統的產生方式而言，

原則上沒有太大的差異性，不過由於均採取的是相對多數決制度，

所以兩國均可能產生未能獲得過半選民支持的弱勢總統。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總統一任五年、不得連任，且缺位

就要改選。反之，台灣總統雖然一任四年，但可連選得連任一次，

且缺位就由副總統繼任剩餘任期。該制度性差異，所關係到的是權

力的可自我延續性，在韓國的制度下，總統根本不可能讓自己來延

續 自 己 的 權 力 ， 可 說 是 具 有 高 度 權 力 斷 裂 性 的 制 度 設 計 。 相 較 之

下，台灣總統是有高度自我權力延續性的制度設計，即便現任總統

身故而缺位，幾乎是由同一權力集團，依然持續讓現有的權力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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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續。  

那麼，該制度設計最大影響即是，韓國總統一上任，就開啟了

權力的倒數計時，同時，對於他的權力代理人而言，更在一開始就

少了權力延續的期許、盤算或是壓力與恐懼。反之，台灣的總統上

台的那一天起，就開啟了繼續自我權力延續的追逐，同時他的權力

代理人，不是一起浸淫在這一個追逐自我權力延續的過程，就是處

在這個權力者是否可能讓自己的權力延續的盤算與壓力、恐懼當中。 

因此，我們認為在台灣與韓國的政治制度所建構起來的權力空

間當中，不論是哪一國的總統，如果能獲得國會的穩定過半數支持，

那麼自然可以擴張權力。甚至這樣的權力擴張，是可以隨總統所掌

握的重要憲政機構關鍵職位的提名權，而全面性的延伸到整個政治

體制當中。那麼，一旦這種情況出現，一個處在獨大狀態下的總統，

相較於一個處在非獨大狀態下的總統，確實是有更高的可能性，可

以掌控他的權力代理人。  

不過，就權力的自我延續性，或是斷裂而言，台灣相較於韓國，

在制度設計上就鼓勵總統在上任的第一天，立即展開自我權力延續

的競逐。同時這樣的制度設計，一方面讓總統的權力代理人，不是

一併陷入這個權力競逐的過程，就是開始期待權力的自我延續。當

然，另一方面，即便這些權力的代理人，沒有浸淫於那尋求權力自

我延續的過程當中，也勢必呈現出盤算與觀望，甚至可能是持續處

在一種壓力與恐懼狀態之下。  

所以，就制度性差異而言，我們可以預期到，一旦台灣的權力

結構呈現特定總統的獨大狀態，當總統的政治影響力遍及整個政治

體制時，加上一個鼓勵自我權力延續，可以連任的制度型態。那麼，

很 自 然 的 作 為 總 統 權 力 代 理 人 ， 已 經 就 是 隸 屬 在 行 政 權 的 檢 察 體

系，即便沒有加入此一自我權力延續的過程，也很難保證檢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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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處在觀望、盤算，甚至可能是壓力，或者是對於獨大掌握權力者

的恐懼情境當中。  

反之，在韓國的政治制度環境中，即便總統是處在一個獨大的狀

態下，雖然短期間可能對於檢察體系帶來壓力，但因為高度權力斷裂

性、不可延續性的制度設計，使得權力必然是不可自我延續。因此，

理論上身為一上台，即是倒數開始的總統而言，對於檢察體系的影響

與壓力，甚至可能給予的誘惑與想像，確實是相對較低。於是，可以

預期，如果韓國的政治結構沒有異常的傾斜，或是非法的外力介入，

一個持續尋求維持相對自我獨立的檢察體系，是並不令人意外的。 

五、權力結構變化與政治競爭 

前一節討論台、韓的政治制度，所呈現的權力運作空間差異之

後。接著，我們要探究的是，歷年來台、韓實際上呈現出什麼樣的

權力結構、競爭情況，以及各自的檢察體系，在該變動的過程中，

又有哪些實際表現。接著，就以表三、四，呈現歷年來台灣的政治

權力結構變化，以及競爭的狀態。  

(一) 台灣的權力結構與競爭狀態 

如表三所示，台灣於 1996-2012 年總統選舉，16 年間，一共舉

行五次總統大選，並分別由兩個主要政黨（國民黨、民進黨），三

位候選人（李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先後當選並且連任總統職

位。在這五次公民直選的總統選舉，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於 2000

年首次政黨輪替時，獲得 39.3%的選票，與得票次高的宋楚瑜，僅

有 2.5%左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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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 2004 年，陳水扁總統順利獲得連任，但卻也呈現勉強達

到 50.11%過半，僅勝過國民黨籍候選人連戰，0.22 個百分點，比首

次當選時的得票差距，更是些微。由此可見，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

統，是歷年總統選舉當中，呈現出相對弱勢的弱勢總統。而其所持

續面對的，更是處在一個極度可能失去政權，選票差距微小、高度

競爭的政治局勢。  

相較之下，1996 年的首次公民直選，尋求連任的國民黨籍李登輝

總統，就一舉獲得 54%的選票，而且是相較於其他組總統候選人，呈現

出高度的得票落差。李登輝總統與得票次高的民進黨籍候選人彭明敏，

就有 22.9%的得票差距。而同樣是國民黨籍的馬英九總統，在 2008 年

的總統大選，更一舉獲得 58.44%的選票，超過民進黨籍候選人謝長廷

得票，高達 16%左右。即使是 2012 年，尋求連任的馬英九總統，得票

降為 51.6%，但也勝過民進黨籍候選人蔡英文，6%左右的得票。 

表三   台灣總統選舉各主要政黨候選人得票（1996-2012）  

 1996 2000 2004 2008 2012 

國民黨 
54% 

（李登輝） 

23.1% 

（連戰） 

49.89% 

（連戰）

58.44% 

（馬英九）

51.6% 

（馬英九） 

民進黨 
21.1% 

（彭明敏） 

39.3% 

（陳水扁）

50.11% 

（陳水扁）

41.55% 

（謝長廷）

45.6% 

（蔡英文） 

新  黨 ----- 
0.13% 

（李敖） 
----- ----- ----- 

其  他 

14.9% 

（林洋港） 

9.98% 

（陳履安） 

0.63% 

（許信良）

36.8% 

（宋楚瑜）

----- ----- 
2.76% 

（宋楚瑜）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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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可以確定，台灣在 1996-2012 年的選總統，歷屆總統

當選人當中，陳水扁總統是唯一呈現相對弱勢，且是持續面對高度

競爭的政治局勢，幾乎是稍有不慎，隨時將會失去政權。反之，不

論是 1996 年，處在國民黨內部分裂狀態下，尋求連任的李登輝總統，

或是現任的馬英九總統，不但得票均能穩定過半，同時遠超過其他競

爭者所獲得的選票。因此，除了李登輝、馬英九等兩位總統，並非

是弱勢總統之外，其所面對的選舉競爭，確實是相對較低的狀態。  

在了解台灣歷年的總統選舉情況，以及選舉市場的競爭態勢之

後，接著以表四呈現，台灣於 1992-2012 年，國會全面改選，到第

八屆立委選舉，各主要政黨得票，及席次分配情況。如表四所示，

歷年來台灣共有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台聯黨，以及親民黨等主

要政黨，在立委選舉當中競爭。其中，新黨、親民黨、台聯黨，其

主要成員均是先後由國民黨出走，各自組織而成的新興政黨。但於

2008 年，隨著「單一選區兩票制、國會席次減半」，小黨生存空間

受到空前的制度性壓縮後，新黨、親民黨多數成員，又再次回到國

民黨，至於台聯黨幾乎泡沫化。  

表四   台灣立法院選舉政黨得票暨席次（1992-2012）  

 
1992 

(二屆 )

1995 

(三屆 )

1998 

(四屆 )

2001 

(五屆 )

2004 

(六屆 )

2008 

(七屆 )

2012 

(八屆 ) 

國民黨  
53% 

(59%) 

46% 

(51.8%)

46% 

(54.7%)

31% 

(30.2%)

32.8%

(35%) 

53.5%

(71.7%)

48% 

(56.6%) 

民進黨  
31% 

(32%) 

33% 

(32.9%)

29.5%

(31%) 

36.6%

(37.7%)

35.7%

(39.6%)

38.2%

(23.9%)

44.5 

(35.4%) 

新黨  ----- 
13% 

(12.8%)

7% 

(4.9%)

2.9% 

(0.4%)

0.1% 

(0.4%)
----- ----- 

親民黨  
----- ----- ----- 20.3%

(20.4%)

13.9%

(15%) 

0.3% 

(0.9%)

1.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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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聯黨  
----- ----- ----- 8.5% 

(5.8%)

7.8% 

(5.3%)

0.9% 

(0%) 

0% 

(0.9%) 

其他  
15.9%

(9%) 

7.8% 

(2.4%)

17.1%

(9.3%)

0.4% 

(4.4%)

13.3%

(0.4%)

7.1% 

(3.5%)

6.3% 

(1.8%)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14)、立法院(2014)、王業立 (2001)。
15 

因此，台灣雖然一度呈現，新興政黨崛起，多黨競爭的態勢。

不過在民主化到二次政黨輪替期間，依然是以國民黨、民進黨等兩

大政黨為主體，相互較勁的競爭局面。首先，在 1992 年國會全面改

選的二屆立委選舉，國民黨雖然得票為 53%，但卻佔有 59%的立法

院席次，呈現出穩定過半的局面。反之，民進黨獲得 31%選票，以

及 32%席次。  

在這樣的格局之下，當時由國大代表間接選舉產生的李登輝總

統，雖然依據既有的憲法規定，行政院院長任命須經立法院同意。

但在掌握了 59%立院席次的情況下，此時的李登輝總統，是一個一

黨獨大，且其所面對的政治競爭，依然是相對較弱狀態的總統。因

為，此時國民黨於立院選舉的得票與席次比例，均遠勝於最大且唯

一有實質影響力的在野黨民進黨。  

但情況到了 1990 年代中期之後，國民黨在立委員選舉當中，因

為新國民黨連線成員出走，另外籌組新黨，使得國民黨均只獲得 46%

的選票。同時在立法院的席次，也只能維持在 51.8%到 54.7%之間，

呈現勉強過半的格局。雖然，國民黨籍的李登輝總統，於 1996 年以

                                                        
15. 表四所示的台灣立法院選舉得票與席次比率，基本上得票完全是以各個政黨於區域選舉

所獲得選票估算。至於席次比率方面，除了區域選出的席次之外，還包括了不分區的席

次分配。此外，第二屆到第七屆立委，不分區的席次分配，是以選區得票作為基準，至

於第八屆立委選舉，則是另外以選民所投的政黨選票的得票，作為不分區的席次分配基

準。所以，如台聯黨於第八屆即使沒有在區域立委選舉提名，完全沒有任何區域得票，

不過因為所獲得政黨選票，已經超過席次分配門檻，因此一樣有獲得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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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的得票當選連任，但在這個時候其所掌握的國會席次，卻相對

的呈現弱勢。  

不過，即便如此，此時兩個主要在野黨，民進黨與新黨所獲得

的 總 席 次 ， 最 多 曾 經 一 度 達 到 46%， 但 於 1998 年 就 再 次 降 低 為

36.5%，依然是無法實質的挑戰國民黨的一黨獨大地位。於是我們可

以由以上討論得知，在 1992 年到 2000 年首次政黨輪替之前，李登

輝總統主政期間，均是處在一黨獨大的狀態下。  

同時，不論是在總統選舉，或是立委選舉當中，均是面對競爭

強度相對較低的政治格局。那麼，當處在這種一黨持續獨大，而且

競爭強度相對低的格局下，執政者除了相對有能力控制權力代理人

之外，更沒有讓檢察司法更進一步獨立，購買政治保險的需求與意

願。此外，多數的檢察人員，也可以明確的從歷次選舉結果得知，

國民黨並不太可能在可以預期的選舉當中，失去政權。  

因此，多數的檢察人員，即便沒有任由掌權者操弄，也未必會

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下，冒然採取與當權者對抗的策略行動。於是在

這一段期間，即便台灣已經政治民主化，但時任國民黨祕書長許水

德，依然是毫不避諱的公開表示「法院也是執政黨的」（王金壽，

2008a：116）。而且湯京平、黃宏森（2008：87）也指出：台灣一

直到 1990 年代，國民黨依然嚴格掌控檢察體系。  

相較之下，2000 年首次政黨輪替之後，台灣的政治局勢，有相當

大的改變，一方面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在八年的主政期間，始終

是一個面對高度競爭，選票差距些微，可說是隨時可能在下次選舉

失去政權的弱勢總統。另一方面，於 2001 年第五屆立委選舉，民進黨

雖然獲得 36.6%的選票，以及 37.7%的席次，成為國會第一大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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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質上，在民進黨未能掌握國會過半，且國民黨、親民黨、

新黨等在野黨握有國會過半席次的情況下，陳水扁總統除了不可能

將影響力，延伸到考試、監察之外，就連要實質掌控行政權，都更

是備受挑戰。同樣的情況到 2004 年的第六屆立委選舉，雖然民進黨

依然是國會第一大黨，取得 35.7%的得票，以及 39.6%，歷年最高的

席次比率。  

但如同 2001 年所面對的情況一般，在野的國民黨、親民黨、新

黨，同樣掌握國會過半席次，一樣是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由以上

的討論我們可以得知，在 2000-2008 年間，由民進黨主政的八年之

間，是處在持續未能一黨獨大、政治競爭又極為激烈，選票差距相

當些微的政治格局。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主政者相對沒有能夠掌控作為權

力代理人的檢察體系，另一方面也有較高的需求購買讓檢察司法獨

立的政治保險。此外，處在這種朝小野大，但又沒有能夠明確估算

出，到底誰會是下一個掌權者的局勢之下，多數的檢察人員，勢必

選擇採取與各方勢力保持適當距離，忠實執行職務的方式，購買較

高額度的政治保險。  

於是就在這段期間，檢察體系就連面對高度政治性的案件，一

樣是藍綠各打五十大板，可說是走出了辦案不受干涉的檢察獨立之

路（施慶堂，2008：75-76）。而且於 2006 年法院組織法修正，檢

察體系的最重要職位，檢察總長改由總統提名，由立法院過半數同

意任命，並有四年的任期保障。此外，長年以黑機關狀態存在的檢

察官審議委員會，正式取得合法的身分地位，且由檢察官票選的檢

審會委員，更高達九名之多，是超過檢審會半數的委員名額（王金

壽，2008a：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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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情況到了 2008 年，二次政黨輪替，馬英九總統除了獲得

高達 58.44%的得票，大贏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兩百餘萬票之外。國

民黨更一舉獲得立法院，71.7%的席次，是台灣在政治民主化後空前

的狀態。而在野的民進黨，僅取得 23.9%的立院席次，同樣是民主

化後前所未有的弱勢。此時的馬英九總統，不但是一黨獨大，而且

因為得票差距甚大，其所面對的選舉市場競爭態勢，更是民主化之

後最低的狀況。  

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主政者的政治影響力，隨著高度掌控

行政、立法，而能夠進一步擴張到整個政治體系。同時更為嚴重的

是，在制度上鼓勵權力自我延續的連選得連任設計下，這一個超級

強勢的總統，不但相對能夠掌控其權力代理人，更是毫無購買檢察

司法獨立政治保險的需求可言。  

而且各個權力代理人，即便沒有捲入這個已經啟動的自我權力

延續的競逐當中，也開始盤算或是處在高度的政治壓力、恐懼，甚

至可能正持續遭受政治清算、報復當中。如起訴馬英九市長特別費

的侯寬仁檢察官，在二次政黨輪替之後，除了一再被馬英九的委任

律師控告筆錄涉及偽造文書之外，更持續遭到來自於法務部的調查

與懲處。
16
 此外，身處於這種掌權者高度掌控行政、立法，同時在

可預期的未來，主政者失去政權的可能性又相當之低的政治局勢之

下。多數的檢察人員，即使沒有選擇討好或是依附於掌權者，勢必

失去持續購買司法檢察獨立政治保險的動機，進而呈現出相對棄守

檢察獨立的情況。  

於是我們就可以理解，正因為處在這個情況之下，所以在首次

政黨輪替後的八年當中，即便面對高度政治性的案件，依然可以藍

                                                        
16. 關於侯寬仁檢察官遭到法務部調查、懲處的相關報導，請參考蘋果日報（2013b）、林慶

川（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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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各打五十大板的檢察體系，立即在 2008 年二次政黨輪替之後，就

轉變成為走向「辦案群組化」、「選擇性辦案」的方向。對於這樣

的情況，雖然陳瑞仁檢察官認為，「有些法官、檢察官會揣測上意，

這很難避免，必須從人格教育著手」（中國時報，2012）。  

但更為值得我們省思的是，如果我們的民主運作，不論是制度

上，或是選民的偏好，會有讓整個政治勢力的相互監督制衡，幾乎

一點可能性都沒有，且呈現出高度傾斜的情況下，即便給予司法檢

察人員再多的身分、待遇等保障。似乎也難以讓司法檢察人員，在

心理上、作為上，抵抗那龐大，且幾乎是完全傾斜的政治力量，所

帶來的各種壓力。  

(二) 韓國的權力結構與競爭狀態 

上一節討論歷年台灣的權力結構與競爭狀態之後，接著在這一

節我們就分別以表五、六，呈現韓國在民主化之後，歷年來的總統、

國會議員選舉，各主要政黨的得票、席次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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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韓國總統選舉各主要候選人得票（1987-2012）  

 1987 1992 1997 2002 2007 2012 

民主正義黨  
36.6%

(盧泰愚)
--- --- --- --- --- 

統一民主黨  
28% 

(金泳三)
--- --- --- --- --- 

和平民主黨  
27.1% 

(金大中)
--- --- --- --- --- 

新民主共和黨  
8.1% 

(金鍾泌)
--- --- --- --- --- 

民主自由黨  --- 
42% 

(金泳三)
--- --- --- --- 

民主黨  --- 
33.8% 

(金大中)
--- --- --- --- 

國民黨  --- 
16.3% 

(鄭周永)
--- --- --- --- 

新政黨  --- 
6.4% 

(朴燦鐘)
--- --- --- --- 

新政治國民會議 --- --- 
40.3%

(金大中)
--- --- --- 

大國黨  --- --- 
38.7% 

(李會昌)
46.6% 

(李會昌)
48.7% 

(李明博) 
--- 

新國家黨  
(由大國黨改組 ) 

--- --- --- --- --- 
51.6% 

(朴槿惠) 
民主統合黨  
(由民主黨等政  
黨整合 ) 

--- --- --- --- --- 
48% 

(文在寅) 

國民新黨  --- --- 
19.2% 

(李仁濟)
--- --- --- 

獨立候選人  --- --- 
1.2% 

(權永吉)
--- 

15.1% 
(李會昌) 

--- 

千喜民主黨  --- --- --- 
48.9%

(盧武鉉)
--- --- 

民主勞動黨  --- --- --- 
3.9% 

(權永吉)
--- --- 

其他  --- --- --- 0.6% 10% --- 

大統合民主新黨 --- --- --- --- 
26.2% 

(鄭東泳)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森山茂德  (2005)、Election Guide Digest (2014)。  

 



216 東吳政治學報/2014/第三十二卷第二期 

 

如表五所示，韓國在 1980 年代晚期，開啟政治民主化之後，到

2012 年間，一共有六屆公民直選總統。這六屆總統，因為制度規範

不能連任，所以每一位總統均只擔任一屆。如果沒有修憲，於 2012

年當選的朴槿惠總統，也會只擔任一屆。而在歷次總統大選當中，

未曾當選總統的候選人，幾乎都不只一次參選，如金大中總統在民

主化之後，就參選了三次之多。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 20 餘年當中，雖然歷年來總統候選

人未必全是新面孔，但推出這些總統候選人的主要政黨，就有 16 個

以上。當然，這樣的情況正如森山茂德（2005：111-122）所指出：

韓國是政黨林立，而呈現以有政治魅力政治家為中心運作，更具有

地域主義，同時政黨壽命也不長。  

所以，韓國在歷年的總統大選當中，才有如此多的政黨，分別

提名總統候選人選。而政黨持續性的改組，呈現出權力高度的不連

續狀態，基本上就成為韓國政黨政治的一個特性，但這也是檢察司

法得以持續獨立的有利環境。相較於台灣，有機會掌握行政權力的

政黨，雖然曾經分裂，但始終沒有大規模的裂解，或是重組，因此

權力呈現高度的延續性。  

那麼，除了政黨林立之外，我們也可發現，1987 年韓國民主化，

首次公民直選的盧泰愚總統，因為在野黨分裂，就以 36.6%的選票

當選。是歷屆韓國總統當中，得票率最低的總統。而 1992 年總統大

選，金泳三總統以 42%的選票獲勝，雖然勝過得票次高的金大中，

將近 10 個百分點，但依然沒有能夠過半。  

情況到了 1997 年，金大中獲得 40.3%的選票，如願當選總統，

但相較於得票次高的李會昌，僅有 2.6%的差距，同時得票也離過半

有將近 10 個百分點。至於 2002 年，盧武鉉以 48.9%，空前的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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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率，贏得總統大選，但僅勝過得票次高的李會昌，2.4 個百分點，

而且一樣是呈現沒有過半的格局。  

而 2007 年，李明博總統以 48.7%的選票勝選，雖然大贏得票次

高的鄭東泳高達 20 個百分點之多，但得票一樣沒有過半。此外，情

況到 2012 年，朴槿惠總統以 51.6%的得票獲勝，成為民主化後首位

得票過半的總統，但也僅超過對手文再寅，3.6%左右的得票。 

由歷屆總統選舉情況觀之，民主化後的韓國總統，僅有現任總

統朴槿惠，獲得過半選票支持，但也僅是以些微的差距獲得勝利。

而且不論得票勝過其他候選人多少個百分點，歷任的韓國總統，在

制度的規範之下，均不可能再次尋求連任。  

所以，韓國總統上台之後，就開啟權力倒數計時的馬錶。同時

加上多數的總統均未能得票過半，也就是均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反對

他的。因此處在一個權力無法再一次自我延續，一開始即是結束的

倒數情況下，理論上檢察體系，一方面完全沒有一起浸淫於那權力

自我延續競逐過程的任何可能性，另一方面似乎更沒有需要盤算，

或者是承受強勢總統所帶來的壓力與恐懼。因為不論如何，任何一

位總統，均只有一任五年的任期。  

除了總統選舉的情況之外，接著我們以表六呈現，歷年來韓國

國會選舉，各主要政黨的得票及席次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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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韓國國會選舉政黨得票席次（1988-2012）  

 1988 1992 1996 2000 2004 2008  2012 

民主正義黨 
34% 

(41.8%)
--- --- --- --- --- --- 

平和民主黨 
19% 

(23.4%)
--- --- --- --- --- --- 

統一民主黨 
23% 

(19.7%)
--- --- --- --- --- --- 

 

新民主共和

黨 

15.6%

(11.7%)
--- --- --- --- --- --- 

無所屬 
4.8% 

(0.3%)

11.5% 

(0.7) 

11.9%

(5.4%)

9.4% 

(1.8%)

0.3% 

(1%) 

11.1%

(8.4%) 
--- 

其他 
3.6% 

(3.1%)

0.6% 

(0%) 

0.9% 

(0%) 

1.6% 

(0.4%)

2.7% 

(0%) 

2% 

(0%) 
--- 

民主自由黨 --- 
39.5% 

(49.8%) 
--- --- --- --- --- 

民主黨 --- 
29.2% 

(32.4%) 

11.2%

(5%) 
--- --- --- --- 

統一國民黨 --- 
17.4% 

(10.4%) 
--- --- --- --- --- 

新政治改革

黨 
--- 

1.8% 

(0.3%) 
--- --- --- --- --- 

新韓國黨 --- --- 
34.5%

(46.5%)
--- --- --- --- 

 

新政治國民

會議 
--- --- 

25.3%

(26.4%)
--- --- --- --- 

自由民主聯

合 
--- --- 

16.2%

(16.7%)

9.8% 

(6.2%)

2.8% 

(1.3%)
--- --- 

大國黨 --- --- --- 
39% 

(48.7%)

35.8%

(40.5%)

43.5%

(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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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家黨 

(大國黨改組)
--- --- --- --- --- --- 

42.8% 

(50.3%) 

民主統合黨 --- --- --- --- --- --- 
36.5% 

(42.1%)  

聯合進步黨 --- --- --- --- --- --- 
11.5% 

(4.3%) 

千禧民主黨 --- --- --- 
35.9%

(42.1%)

7.1% 

(3%) 
--- --- 

民主人民黨 --- --- --- 
3.7% 

(0.7%) 
--- --- --- 

開放我們黨 --- --- --- --- 
38.3%

(50.8%)
--- --- 

民主勞動黨 --- --- --- --- 
13% 

(3.3%)

3.4% 

(1.7%) 
--- 

 

自由先進黨 --- --- --- --- --- 
5.7% 

(6%) 

3.2% 

(3.3%) 

親朴聯盟 --- --- --- --- --- 
3.7% 

(4.7%) 
--- 

聯合民主黨 --- --- --- --- --- 
28.9%

(27.1%) 
--- 

創造韓國黨 --- --- --- --- --- 
0.4% 

(1%) 
--- 

新進步黨 --- --- --- --- --- 
1.3% 

(0%) 
--- 

資料來源：  作者整理自森山茂德  (2005)、Election Guide Digest (2014)。 

說明：（）內數字為席次比率，非（）數字為得票比率。  
 

如表六所示，於 1988-2012 年，20 餘年間，參與韓國國會選舉

的主要政黨，就有 20 個以上。同樣是政黨林立、裂解與重組迅速、

壽命不長，並且使得權力有著高度不連續性運作的特質。所以，可

見不穩定的政黨分裂與重組，不僅是總統選舉發生，在國會議員選

舉上，是更為激烈的情況。而處在這種情況下，權力運作的高度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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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續性、變動性，當然就更是不在話下。  

首先，1988 年的國會議員選舉，盧泰愚總統所屬的民主正義黨，

獲得 34%的選票，以及 41.8%的席次。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盧泰

愚總統依然能夠掌控行政權，但卻要面對朝小野大的困局。於是，

在野勢力於國會發動，清算第五共和時期貪汙、光州事件的調查。

該調查均由在野勢力主導，並展開國會聽證，而檢方也成立「五共

非理特別搜查部」，逮捕並且起訴前安全企劃部長張世東等 47 人（朱

立熙，2007：92-93）。  

這個時候之所以韓國的檢察單位，能夠對與盧泰愚總統同一陣

營的權貴展開調查並且起訴，主要關鍵不外是盧泰愚總統所處的是

一個朝小野大的弱勢格局。而且加上在野黨集結，並且主導整個針

對第五共和時期的清算工作，於是韓國的檢察體系，在民主化後首

度於政治權力分散的情況下，展開檢察體系的相關作為。  

不過，掌握行政權的盧泰愚總統，於 1990 年初，成功的裂解在

野勢力，在野的金泳三（民主黨）、金鍾泌（共和黨），與盧泰愚

總統的民主正義黨，改組成立了「民主自由黨」，一舉創造了獨大

的政治局勢（森山茂德，2005：78）。而隨在野勢力裂解，光州事

件的後續調查，就呈現停滯狀態。而且，直到 1995 年政治局勢再次

改變為止，韓國檢方均沒有積極的偵辦作為，甚至還以成功政變無

法處罰的邏輯，做出放棄起訴的裁決（朱立熙，2007：92-93）。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 不 僅 台 灣 檢 方 會 因 為 政 治 權 力 結 構 的 改

變，而有退縮或有失獨立性的狀況出現，即使韓國的檢察體系，於

民主化初期，也是處在高度觀望政治局勢變化的狀態下。當政治局

勢處在權力結構分散，朝小野大的情況下，且加上掌權者僅是以三

成六左右選票當選的弱勢總統，於是韓國的檢察體系就開始有所作

 



民主化後台灣與韓國檢察獨立的差異 221 

為。反之，當朝野三黨被盧泰愚總統整合，政治勢力呈現一面倒的

傾斜之後，韓國檢方就沒有後續的偵查動作。甚至在金泳三擔任總

統期間，還一度做出放棄起訴的決定，檢察體系不僅不作為，甚至

採取討好當權者，棄守檢察司法獨立的策略。  

然而，情況到 1995 年，金泳三總統主政期間，由於執政黨內的

派系紛擾，以及金鍾泌的出走等，使得執政黨失去國會過半的優勢，

同時內部紛擾不斷（森山茂德，2005：80）。此時，金泳三總統不僅

政治聲望不振，且又陷入朝小野大的困局，同時民間及在野勢力又不

斷的抗爭。於是，金泳三總統態度改變，局勢急轉直下，韓國檢方大

動作偵辦全斗煥、盧泰愚等兩位前總統所涉及的重大政治及貪污事

件，兩位前總統被收押，並且求處重刑（朱立熙，2007：100-104）。 

對於韓國檢方，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出現如此急遽的轉變，

事實上並不需要有太大的驚奇。因為就如之前對於台灣所進行的分

析是一樣的，我們認為檢察體系獨立與否，能否持續維持該有的中

立性，關鍵在於政治權力結構，以及所面對政治市場的競爭情況。

當然值得一提的是，韓國之所以能夠於 1995 年開啟這一個對於第五

共和時期，光州事件的清算，另一個關鍵因素在於，迅速的政黨重

組與裂解，以及高度以特定政治人物為中心的政黨運作模式。  

於是就在這樣的政黨政治特質之下，韓國除了 1990 年代初的朝

野三黨合併時期之外，隨後直到 2012 年為止，始終沒有任何一個政

黨可以獲得實質且穩定過半的席次。即便在 2000 年後，持續穩定存

在，而沒有裂解或者大規模重組的大國黨，也僅是在 2008 年獲得

51.2%的國會席次。而 2012 年，由大國黨改名的新國家黨，更只獲

得 50.03%的國會勉強過半的席次。  

所以，從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韓國在政治民主化後，於 1995

 



222 東吳政治學報/2014/第三十二卷第二期 

年歷經了清算第五共和時期光州事件等的世紀大審判，由於隨後沒

有任何總統，能夠穩定的掌握國會實質過半的多數。而且每一任的

總統，均只有一任五年的任期，因而沒有能夠尋求自我權力的延續

可能。所以，就在權力結構相對分散，主政者也長期處於未能一黨

獨大的格局之下，又加上缺乏權力延續性的政黨結構，於是就構築

了一個權力不至於過度傾斜，而有利於韓國檢察體系持續追求自我

相對獨立的政治環境。相較之下，這也就是為什麼，韓國的檢察體

系，即便沒有如同台灣的檢察體系受到更妥適的制度保障，但依然

能夠維持其獨立性。  

六、結 論 

本文為了探究民主化之後台灣與韓國檢察體系，所表現出的獨

立性差異，我們簡要介紹了司法獨立的相關理論，並且建構了司法

檢 察 獨 立 的 動 態 分 析 架 構 。 同 時 本 文 還 針 對 台 灣 與 韓 國 的 檢 察 體

系、政治制度結構，以及實際的權力結構與競爭情況的分析與比較

之後，我們獲得以下幾點結論。  

(一) 檢察獨立的動態性 

首先，由台灣、韓國所進行的分析與比較，我們可以得知，所

謂檢察獨立並非是一個一朝獨立，就持續獨立的狀態。相對的，檢

察體系確實可能在某個特定的歷史時刻，那一扇走向獨立的大門被

開啟。但檢察體系後續是否能夠持續維持獨立，則是會隨著政治大

環境的變化（掌權者呈現出權力一致或分散、選舉市場的競爭所呈

現的勢力差距），而有相當大的變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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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對於檢察獨立的認知，勢必要將其視為是動態的，

而並非是一旦獨立就能持續維持既有的獨立狀態。而且由台灣 2008

年二次政黨輪替前後，檢察獨立的倒退經驗，我們也可以得知檢察

獨立，確實是相當之敏感與脆弱。即使陳瑞仁檢察官認為：目前台

灣的政治力，已經無法從上而下做通案性的干預；反倒是有些法官、

檢察官會揣測上意，「這很難避免」，必須從人格教育著手（中國

時報，2012）。但我們還是必須相當之謹慎看待，檢察司法體系獨

立性的動搖。因為即使是僅有少數檢察司法人員揣測上意，但其所

帶來的政治效應，將對整個民主政治發展造成嚴重的傷害。 

(二) 政黨輪替的不必然性 

除了檢察獨立的動態性之外，另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議題是，

政黨輪替必然會讓檢察體系更為獨立嗎？一般而言認為，每一次的

政黨輪替，所意味與象徵的是權力是會交替的，同時掌權者並不可

能無限期擁有權力。於是持續的政黨輪替，一方面讓掌權者們更加

有購買司法獨立政治保險的意願，另一方面也將會讓司法檢察人員

意識到，唯有嚴守司法檢察獨立，也才能夠獲得社會的普遍支持，

並且維持身為司法檢察人員的尊嚴。  

不過，在本文所進行的分析與比較之後，我們認為並非每一次

的政黨輪替，必然就是讓檢察體系更加獨立的保證。相對的，在某

些情況之下，如全面性的權力傾斜，讓整個政治體制的分權制衡，

呈現毫無可能的狀態時，那麼「辦案群組化」、「選擇性辦案」，

可說是選擇性獨立的狀態就很有可能出現。當然，一旦出現所謂的

選擇性獨立，那根本就已經沒有所謂的檢察獨立的事實了。  

所以，或許長期而言，如果民主制度沒有崩壞，且有持續性的

 



224 東吳政治學報/2014/第三十二卷第二期 

政黨輪替，理論上是會讓檢察司法體系的獨立性，維持在一定的變

動範圍內。不過，我們對於每一次的政黨輪替，理論上應該要更為

細緻的觀察，整個政治局勢的勢力分布情況，以及選舉競爭情況的

變化。也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夠適切的了解，以及判斷，司法檢察

體系獨立性，可能呈現的變動情況。  

(三) 制度保障效益的侷限性 

透過台灣與韓國檢察體系的分析與比較之後，本文發現台灣的

檢察體系相較於韓國的檢察體系，不論是在檢察官的身分、職位等

保障，均是優於韓國的檢察官。而且就檢察總長的任命而言，台灣

的制度設計，也是相對的妥適。不過，較為妥善保障的制度設計，並

不必然會讓檢察體系，有更為獨立行使職權的表現。相較之下，本文

認為作為整個民主制度環境下的一部份，檢察體系是否能夠持續維持

其獨立性，一個關鍵的因素在於，民主的品質是否逐漸的提升。 

如果整個民主的制度設計，或是人民偏好讓分權制衡的民主結

構，呈現出持續性的傾斜狀態，且讓主政者毫無被制衡的可能性；

或者這個社會中多數的公民，對於檢察司法體系的傾斜，毫無知覺、

反應。那麼，可以預期的是，即便我們對於檢察司法人員，有一定

程度的身分、職位的保障，似乎也難以讓他們，可以持續的抵抗，

來自於長期處在強大政治權力下，所造成的壓力與誘惑。  

當然，更值得我們省思的是，「台灣的司法改革，所要面對的是，

不僅是侷限於司法體系內部的改革，更加重要的是如何提升民主的品

質」（王金壽，2008b：167）。因為，我們已經很明顯由台、韓的比

較了解到，如果民主的品質沒有獲得提升。而且多數的公民對於檢察

司法的傾斜，或是政治干涉司法個案等逾矩的行徑，並沒有採取讓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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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者，備感壓力的行動（例如遊行抗議或以投票否定等行動，並且成

為長期被關注的議題）。那麼，即使不斷的對司法檢察體系施加壓力，

或是給予再多的制度性保障，似乎效益也是相對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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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in 

prosecutorial independence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In 

this article, we carry out a dynamic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prosecutorial independence. In terms of the prosecutorial system,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we also mark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following the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1980s. With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empirical data, we find that political power 

turnover, the prosecutor’s salary safeguard, and position protection 

cannot lead to prosecutorial independence. In conclusion, we think 

checks and balances as well as separation of power, can ensure 

prosecutorial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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